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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時效的概念 
于捷編著《民法總則圖說關聯記憶》知識達文化 

 
 
 

 
 

 

 

 

 

 

 

 

 

 

一、消滅時效的適用客體： 

(一)與除斥期間之比較：  
 

 消滅時效 除斥期間 

意 義 
一定期間之權利不行使，致請求權效力減損

之法律事實 

法律對於某權利所預定之行使期間 

適用客體 請求權 形成權 

起 算 自請求權可行使時 自權利發生時 

延 展 時效中斷、時效不完成 除斥期間不得延展 

期間經過 

之效力 

權利本身不消滅，相對人取得抗辯權 權利當然消滅（法院職權審查） 

拋 棄 消滅時效完成後，相對人得拋棄時效利益 除斥期間經過後，權利當然消滅，無從拋棄

舉 例 損害賠償請求權 遭詐欺之意思表示撤銷權 

 

 

好書搶鮮閱 

攻略 徑圖

圖記憶 說 



消滅時效

概念 

純粹身分上請求權 

已登記不動產物上請求權（J107、J164） 

人格請求權 

5年

 限於動產（目的解釋） 

違約金非從權力 

時效抗辯後始不負遲延責任（不溯及） 

違約金時效適用（§125）

 利息債權為從權利  注意§146 

§126實

 15年§125學

《99年第5次決議》

《107年第3次決議》  15年 

§127之「商品」

相當於 
租金不當得利時效

不適用時效之請求權

消滅時效（請求權）vs除斥期間（形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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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例外不適用消滅時效之請求權： 

1. 純粹身分上請求權：例如夫妻同居之請求權、未成年子女交還請求權等等。 

2. 人格權請求權：為保護人性尊嚴，人格權之侵害除去及侵害防止請求權無消滅時效

之適用（但如果是人格權被侵害而產生金錢上的請求權時，則仍有§197消滅時效之

適用）。 

3. 已登記不動產之物上請求權：釋字第107及164號展現登記公示性的絕對原則。惟釋

字第771號仍有例外。簡單來說，就是請求權基本上都有時效制度適用，但已登記不

動產之物上請求權例外沒有（釋字107、164）。但如果該已登記不動產之物上請求權

是繼承人用來請求回復其權利者，又再例外有時效制度的適用（釋字771）。 

【釋字第107號理由書】 

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於時效而消滅，將使登記制度，失

其效用。況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人，既列名於登記簿上，必須依法負擔稅捐，

而其占有人又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倘所有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

請求權，將仍永久負擔義務，顯失情法之平。 

【釋字第771號】 

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

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

承財產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兼顧

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

關時效規定之適用。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應予補充。 

二、消滅時效之進階討論： 

(一)制度目的1： 

1. 尊重現存秩序，維護法律和平。 

2. 簡化法律關係減輕法院負擔，降低交易成本。 

3. 權利睡眠者，不值得法律保護。 

(二) 一般規定：（大家也別忘了注意散見於民法各章節的個別規定唷！） 

1.民法第125條：15年。 

2.民法第126條：5年立法意旨：反覆發生，應從速確定。 

3.民法第127條：2年立法意旨：日常頻繁交易，應從速履行。 
 
 
 
 
 
 
 

                                                        
1 王澤鑑，民法總則，2020年9月，頁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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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務見解：適用民法第126條5年短時效。 

【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730號民事判例】 

租金之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至於終止租約後之賠

償與其他無租賃契約關係之賠償，名稱雖與租金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土地之代價，債權

人應同樣按時收取，不因其契約終止或未成立而謂其時效之計算應有不同。 

(二)學者見解：適用民法第125條之15年時效2。 

   無權占用土地期間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除無權占有是基於

租賃契約無效、不成立或被撤銷外，不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126條短期消

滅時效之規定。其理由如下： 

1. 無權占用他人土地者所受之利益，是對土地之「使用收益」本身，至於「相

當於租金」則是原受有之利益依其性質不能返還時，計算價額的方法而已。 

2. 從民法第126條短期時效之立法意旨觀之，租金之所以適用短時效是因其為定

期給付債權，債權人本可從速請求債務履行。反之，無權占有他人之物而生

之不當得利請求權，非屬定期給付債權，亦難以期待債權人可從速請求。 
  
 
 
 

  
  
  

(一) 問題緣起： 

   對於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定之商品，是否包括不動產在內？ 

(二) 實務見解： 

   不動產通常經濟價值龐大，並且也非日常頻繁交易之客體，故不應包含在

民法第127條第8款之內。 

【最高法院78年第9次民庭決議】 

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謂商人所供給之商品，係指動產而言，不包括不動產在內，此觀

該條款規定將商人所供給之商品，與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之產物併列，不難明瞭。

 

 

 

 

 

                                                        
2 王澤鑑，民法總則，2020年9月，頁626-627。 

爭 

點 

爭 

點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時效適用

民法第 127 條第 8 款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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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在前頭： 

   本決議主要處理三個問題： 

1.違約金是否為民法第146條所稱之從權利？ 

2.違約金之請權權是否適用民法第126條之短時效？ 

3.違約金與時效抗辯間之關係。 

(二) 小結： 

1.對於第一個問題，決議指出違約金債權並非為民法第146條所稱之從權利，因

此該債權與買賣契約之請求權各自獨立，時效也分別計算。就此，吳從周教

授有補充，所謂「從權利」應該是指與主權利具有「發生上內在關聯性之從

屬給付」，如法定與約定利息等等，違約金並不包含在內。 

2.對於第二個問題，決議認為違約金債權於債務人給付遲延時，便已經發生，

債權人便得請求，而並非是基於一定法律關係而定期反覆發生之債權。本件

雖然是按日計算，但這僅是此一個違約金債權的計算方法，並不使違約金債

權按日反覆發生，故不適用§126之短時效，而應回歸§125。 

3.對於第三個問題，決議認為債務人在時效抗辯前，其利息及違約金仍持續發

生，必要等到債務人為時效抗辯後，始不負遲延責任。因此，給付遲延之違

約金債權數額應從債務人給付遲延起，持續計算到債務人為時效抗辯的前一

天為止，易言之，最高法院是採不溯及之見解。 

【最高法院107年第3次民庭決議】 

【院長提議】 

甲向乙公司買受乙製造之機器1臺，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100萬元，清償期為民國97

年12月31日，如逾期未清償，甲應按日給付買賣價金1/1,000計算之違約金。乙於103

年6月1日起訴請求甲給付上開買賣價金及違約金（期間無中斷時效事由發生），甲則

為時效抗辯。試問：乙之違約金債權是否已因本金債權請求權消滅，而不得再請求？

【甲說】違約金為從權利，乙已不得請求給付。 

(一)從權利以主權利之存在為前提，原則上與主權利同其命運，故主權利之移轉或消

滅，其效力原則上及於從權利，違約金之債權與主債權有從屬之關係，主債權請

求權如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違約金請求權，雖尚未罹於時效，亦隨同消滅，此

觀民法第146條之規定甚明。 

(二)按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其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為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明定。債權人逾上開期間行使其請求權，經債

務人為時效抗辯，其請求權即歸於消滅。乙所請求者為製造人所供給之商品之買

賣價金，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2年，本件買賣價金請求權之時效起算時點為97

年12月31日，上開時效期間應於99年12月31日屆滿。而系爭違約金請求權，係因

爭 

點 

違約金債權之消滅時效──最高法院 107 年第 3 次民庭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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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未依約給付買賣價金所產生者，自屬價金請求權之從權利。乙對甲之價金請求

權業罹於時效，經甲為時效抗辯，該請求權即歸於消滅，甲免其責任，其效力並

及於違約金請求權，是乙請求甲給付上開違約金，為無理由。 

【乙說】違約金債權非從權利，且未罹於15年時效期間，仍得請求。 

(一)查消滅時效完成，債務人僅取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權而已，其請求並非當然消滅，

原本債權已罹於時效，但於債務人為時效抗辯前，其違約債權仍陸續發生，而已

發生之違約金並非民法第146條所稱之從權利，其請求權與原本請求權各自獨立，消滅

時效亦分別起算，原本請求權雖已罹於消滅時效，已發生之違約金請求權並不因而隨同

消滅。 

(二)違約金之約定，為賠償給付遲延所生之損害，於債務人給付遲延時，債權人始得請求，

既非定期給付之債務，與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性質不同，其時效為15年（臺灣高等法

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參照）。系爭違約金請求權乃獨立於本金債權，並

於逾期給付後陸續發生，甲未依約於97年12月31日給付買賣價金，乙自98年1月1

日起得請求甲按日給付違約金，至乙起訴之103年6月1日尚未逾15年，是乙請求甲

給付買價金100萬元雖已罹於時效並經甲為時效抗辯，而不得請求，惟違約金部分

尚未罹於時效，乙仍得行使其違約金債權。 

【決議】 

一、本件設題之違約金非屬從權利。 

二、本件違約金之請求權時效為15年。 

三、債務人為時效抗辯之日起不負遲延責任，抗辯前已發生之違約金已經獨立存在，

不受買賣價金債權時效抗辯之影響，應自98年1月1日起至時效抗辯前一日負違約

責任，計算其違約金額。 
 
 
 

  
  
  

利息債權為從權利，應隨同主權利時效消滅而一同消滅。 

【最高法院99年第5次民庭決議】 

【院長提議】 

甲積欠乙借款新台幣（下同）100萬元，於約定清償期民國74年12月1日本息均未清償。

乙於90年1月5日訴請甲給付上開借款本息及違約金（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約定利率

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約定利率20%計付），甲為時效抗辯。乙主張其仍得就甲為

時效抗辯前已發生而尚未罹於時效之利息、違約金為請求，是否有理？ 

【決議】（節錄） 

三、利息債權為從權利。已屆期之利息債權，因具有獨立性，而有法定（5年）請求權

時效期間之適用。而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民法第146條定有明

文。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在內。此觀該條文立法理由：「謹按權利有

爭 

點 

利息債權之消滅時效──最高法院 99 年第 5 次民庭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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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從之別，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而主權利既因時效而消滅，則從權利亦隨

之消滅，此蓋以從隨主之原則也」亦明。蓋僅獨立之請求權才有其獨特之請求權

時效期間，未屆期之利息，債權人既無請求權，自無請求權時效期間是否完成之

問題。 

四、欠債還債，天經地義。債權人固應予保護，然因債權人之事由，使權利處於睡眠

狀態，則為期交易安全、維持社會秩序，而有時效制度之設計。債務人於時效完

成時，得行使抗辯權。一經行使抗辯權，該當權利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從權利

之時效雖未完成，亦隨之而消滅。此為時效制度之使然。 
 

 
 


